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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法會 CB(2)1141/99-00(08)號文件 
 

2000 年 2 月 28 日 
呈政制事務委員會秘書 （原文本月 18 日傳上） 
香港立法會大樓 修正本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制發展」意見書 
 

政府現邀請市民對「香港特別行政區的政制發展」提供意見，這反映出政府已下定

決心擬把目前一塌糊塗的政制改善過來，身為香港一份子的我們實感興奮，並竭力予以

支持。 
 
部長制？ 
 
一、根據行政、立法、司法三權分立之原則，行政機關及立法機關之角色： 

1. 本港行政機關應掌管財政、保安、企業、教育、交通、衛生等事務。 
2. 本港立法機關應議決法制、預算、經濟等事務。 
3. 行政機關和立法機關之關係： 

(1). 行政機關應是執行立法機關議決之法制，但必須得特首認可纔施行，如須

修正時，立法機關應再行予以複決。 
(2). 一般情況下行政及立法兩機關是為富裕民生而互相輔成。 

 
二、1. 香港行政長官應另外任命一班具政治智慧（有高瞻遠矚之眼光、具犧牲精神、

不計酬勞、愛港愛國、事事為大局著想、反對貪污等）之人士協助製訂治港政

策。（一般專業者、有學問者及官員多缺乏政治智慧，對特首幫助不大） 
2. 具專業知識官員只須在立法機關開會時列席以備提供專業諮詢，而非接受責

備。 
3. 一向以來，不少政府部門首長，是以外行人出任，以外行人管治內行人，是極

大錯誤，應從速糾正。 
 
三、特首、行政局議員責任：他們是向全香港市民（包括立法議員在內）負責，而並非

只向小撮人負責。在有必要時，特首、新聞統籌專員或主要官員會向全港市民說明

作出該措施之必要。 
 
普選形式的選舉 
 
一、1. 普選時間：待市民接受到十二年（小學六年及中學六年）義務教育後，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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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長官及立法議員才可以普選方法產生，因一般教育程度低之人易受人誤導，

引致不公正投票情況、選出不值得選之人，引致社會不安。 
 

2. 選民年齡：最好恢復為廿一歲，以符合國際之法定自主年歲。一般 18 歲青年，

心智仍未成熟，故不宜過早讓他們有投票權。 
 
3. 選民登記： 

 
(1). 新方法──凡滿廿一歲之市民，應自動成為選民，毋須像現時之登記方

法。投票當日在投票站前有服務員協助選民速登記及查核其姓名、住址

等。宜由選民自己先以一紙約 2x8 吋寫上其姓名、身份證號碼、住址、電

話等到時交服務員，再由服務員速查無誤後，才准予投票。此方法優點：

節省大量人力物力；缺點；投票率難預測。 
 

政府須早日聲明，非在居住區內投票屬犯法。 
 

(2). 將現時選民登記之方法加以改善──可根據領取成人身份證時所呈之資

料造選民名冊，一旦達到廿一歲時便自動成為選民，如住址有變更時，則

須在投票日前三個月時更改，否則須在舊居住區內投票。 
 

4. 投票當日：停止所有拉票活動。 
 
5. 投票時間可延長：早上六時至午夜十二時正。 

 
二、行政長官資格： 

1. 應為中國人（配偶及父母均應為中國人）。 
2. 本身及配偶無外國籍身份及護照。 
3. 年齡 50-70 歲。 
4. 學歷應有大學學位或以上。 
5. 須通曉普通話。 
6. 公開個人和配偶在本港及國外之資產。 
7. 須為已婚人士，且並無離婚紀錄（吾人認為離過婚之人士，非市民之模

範、非理想之治港人才，因古語云：「未能齊家，焉能治國」）。 
8. 須在本港連續居住超過廿年。 
9. 無犯罪紀錄。 
10. 以一個月為期限公開諮詢有關其品德，尤其是應向其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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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員作出調查，看有無人投訴其曾在家族中橫行霸道、歛財、侵吞祖業、

對父母不孝等劣行。此是外人難知之事。 
11. 提名參選時應有五萬人聯署推薦（聯署人須是香港永久居民、年齡超過

廿一歲、居港超過廿年、有正當職業、無犯罪紀錄），並交保證金港幣

壹百萬元正。 
12. 有愛港愛國之紀錄：如有為港及國家出過力及捐過錢之紀錄則更佳。 

 
三、行政長官任期：五年為一任，連選得連任一次。 
 
四、行政長官施政報告：除上任第一年作出施政報告外，以後最好是三年一次、以保留

時間幹其他更有意義之工作。 
 
五、立法會議員之資格： 

1. 中文水準須有高中(Form 6)畢業程度。若連市民給他的信也看不懂時，

又怎可與市民溝通及幫助他們解困。 
2. 為香港永久居民。 
3. 在本港連續居住超過廿年。 
4. 年齡 40-70 歲。 
5. 無犯罪紀錄。 
6. 為已婚人士、且無離婚紀錄、應為市民之模範，因古語云：「未能齊家，

焉能治國」。 
7. 如為外國籍人士（非中國人而具外國籍之人士），須是香港永久居民，

且連續在本港居住超過廿年，但人數比率不得超過立法議員總數百份之

十。 
8. 曾任議員兩屆者，以後不得重任，以便多些熱心人士，例如肯出錢出力、

覺得為社會服務是極光榮之人出來為人民謀幸福。 
9. 候選議員不得跨區參選，只可在其居住區內參選，正如選民亦只准在其

居住區內投票一樣，因多數人不熟悉他區之事務。 
10. 參加之候選人須有聯署人壹仟名推薦，聯署人須為香港永久居民，居港

超過廿年，年齡滿廿一歲，有正當職業，無犯罪紀錄。 
 
六、立法議員任期：最好為三年一任，連選得連任一次；若任期為四年期，則不得連任。 
 
七、薪津：1. 行政局議員每月酬金──不超過$30,000-，無任何津貼。 

2. 立法會議員每月酬金──$5,000-至$20,000-，主席$30,000-。歡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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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收任何酬金之議員。無其他津貼。不能與公務員薪酬調整掛鉤。 
 
八、擔當議員應具下列精神： 

1. 覺得為社會服務是責任及光榮。 
2. 認為出錢出力、任勞任怨為市民謀幸福是美德。 
3. 助人為快樂之本。 
4. 本港有幾十萬個註冊社團，各有其主席、會長等，全是義工性質為其所

屬會社服務，議員們應向其學習，免增加市民負擔。 
 
其他事宜 
 
一、憲制議會（公民議會）── 

1. 其性質如國民大會，所有行政機關、立法機關及司法機關應向其負責。 
2. 本議會委員之產生方法，由各行各業之會社提名人選。 
3. 本議會之委員人數應為 200 人。 
4. 本議會之委員平時無薪酬，只在開會期間每天領回車馬費港幣$500-正。 
5. 本議會之委員於每年秋季十月下旬開會三天。 
6. 本議會閉會期間由秘書長處理一切會務。 
7. 本議會設秘書處，工作人員共七人，為受薪之公務員。 
8. 本議會之職責為： 

(1). 研討及提出修訂基本法之意見，然後交由中央之人大作最後修正。 
(2). 對行政機關、立法機關及司法機關提出質詢或彈劾。 
(3). 對本港未來之發展提出意見及方法。 

 
二、對政黨之規管──若採用上述建議，可放鬆對其規管。但如要規管時，則可循下列

方法： 
1. 組織政黨之初段成員數最少為五十人。 
2. 成為政黨參政時之黨員人數應有五千人。 
3. 黨員之年齡最幼者為廿一歲。 
4. 凡參加政黨之黨員應有良好之行為紀錄。 
5. 凡政黨公開籌款，或在公眾地方擺檔宣傳時，須先向警方申請，獲得批

准後方可進行。 
6. 凡政黨參與議政時，每黨只佔一席，其餘席數由獨立候選人補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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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持香港地方安寧── 
政府總部範圍內不得有據地喧嘩抗議，甚至燭光晚餐、露宿、絕食等嘈吵

打鬥等行動，以免影響公務員之工作思維及情緒。 
 
四、立法議員接見市民之地方──可利用各區之民政事務處、大會堂、鄉事委員會、村

公所等。二、三十年前，鄉事會及村公所是不少公務員利用接見市民之地

方。 
 
五、司法── 本港雖然可聘請慣用普通法地區之司法人士來港當法官，但他們在法

庭內必須識講廣東話，且不能以終身職聘用。而此類法律人士佔本港法官

總數比率不得超過百份之二十。 
 
六、法援── 法援署運用本港納稅人之血汗錢應受限制，且不能用於非香港永久居

民之身上。縱使是香港永久居民之直系親屬，若仍是非法留港者，亦不得

受惠。 
 
七、外勞── 若是外勞身份，或以合約形式受聘來港者，雖居港超過七年，亦不得

成為香港永久居民。 
 

根據傳媒報導，台灣現在治安不靖、謀殺、高官打鬥、黑金政治、拐帶等，幾乎無

日無之（其實所謂民主如美國，亦是社會結構不健全）。因此可見，以民主選舉標榜之

政制，卻不能真正為社會帶來安寧，主要是被選出人之思想及心態絕非大公無私者有以

致之。 
 
 
 
 
 
 
 
 

建議人： 鄧昆池，黃文莊  
 
附註：可能尚有補充。 



 

 



 

 



 

 



 

 



 

 
 


